
國立中正大學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89.3.20 第 243 次行政會議通過  

89.12.4 第 25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5.22 教育部核准備查  

 

1.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委託研究計畫之管理，特依據「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辦法」及「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委託研究計畫，係指本校各單位依校務推動之需，動用校務基

金，委託校外之學術研究機構、團體、法人或個人所執行具研究性質之計

畫。  

3. 本校辦理委託研究計畫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單位預擬委託研究需求及主題並提報至本校研究發展處(以

下簡稱研發處)審核小組審議。  

(二)審核通過之研究需求主題由本校研發處統一於本校網頁公開

徵求計畫為原則；但連續性計畫或具迫切性、特殊性之研究計畫

案，經研發處審核小組審查通過，並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得依限制

性招標方式辦理。  

(三)委託研究預算金額未達公告金額由各單位就徵得之研究計畫

辦理審查，選定二家以上或擇最優之一家，簽奉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後，送總務處進行比價或議價。各單位應將比(議)價結果以書

面方式通知參與計畫評選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並由電算中心於

本校網頁公布；委託研究預算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決標結果及

決標資料，由總務處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各單位簽訂委託研究計畫契約書。  

(五)受委託者登錄研究計畫基本資料（GRB 表）。  

(六)各單位按季登錄執行進度並依契約辦理各期報告審查，經費核

撥(銷)及驗收事宜。  

(七)受委託者登錄研究報告摘要。  

(八)各單位簽辦研究結論、建議事項與採行情形。  

(九)各單位建立及保管委託研究相關檔案及資料，並於完成驗收及

核銷後送一份予研發處保管。 

4. 本校研發處委託研究審核小組由本校研發長、各院院長及相關專長之校

內、外學者專家若干人組成，研發長擔任召集人，於每年四月辦理研究主

題之審議。  



5. 本校各單位就年度需委託之研究案，於每年三月底前將次一年度研究需求

(含主題、問題背景、目的、項目、期程、經費概估與來源及受委託人之

條件等，格式如附件一)，送研發處彙整後提報審核小組審議；逾期者順

延至下一次會議審議。必要時，得加開會議審議。  

6. 委託研究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格式如附件二之一）：  

(一)研究計畫名稱。  

(二)研究主旨。  

(三)背景分析。  

(四)研究方法及步驟。  

(五)研究人員及分工配置、研究人員學經歷、主持人及協(共)同主

持人參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  

(六)研究經費(概算表格式如附件二之二)。  

(七)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附列甘特條型圖)  

(八)研究預期成果。  

(九)相關參考資料。  

(十)政府部門委託研究基本資料表(GRB表，含計畫中、英文摘要，

格式如附件四)。 

前述研究計畫經費應依據本校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編列，編列標準

另訂之(如附件三之一)。  

7. 本校委託辦理之各項研究計畫，其經費應由年度業務相關預算科目項下支

應。其項目包括：  

1. 人事費(研究費、出席費)  

2. 業務費(問卷費、印刷費、資料蒐集費、電子計算機使用費)  

3. 旅運費  

4. 行政管理費  

5. 雜支  

8. 本校各單位應參考其教學研究、行政業務及中長程發展計畫與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政府部門研究計畫基本資料檔(網址：www.grb.gov.tw)審慎選

定委託研究主題及研究對象；選定委託對象時，除應審酌主持人主持研究

能力外，對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上)接受政

府、學校及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計畫達二項以上者，尤應審慎衡酌考量。

凡計畫之主持人於同一期間接受以上各機關委託二項以上研究計畫，或連

續三次以上接受本校委託研究者，該計畫成效列為查核重點。  

9. 經比(議)價後簽奉核定之研究計畫，其負責單位應儘速會同研發處並簽會

相關單位辦理簽約手續，俟完成簽約程序後計畫始得進行。  

受委託者如屬個人，且以專(兼)任性質服務於機關(構)團體，應以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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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關(構)團體為簽約之主體，並以其之會計單位為計畫之監督單位。  

契約書應規範事項如下(格式如附件五)：  

(一)委託機關、受委託人、雙方代表人(或負責人)及研究主持人。  

(二)計畫名稱及執行期間。  

(三)計畫之經費與其撥付、及報銷及所得稅扣繳方式。  

(四)計畫變更或終止之程序。  

(五)研究成果提送階段及期限。  

(六)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七)研究資訊及成果公開之處理方式。  

(八)受委託者保守契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密之義務。  

(九)受委託者及委託機關雙方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之義

務。  

(十)受委託者配合委託機關查核計畫執行之義務。  

(十一)受委託者接受研究成果驗收之義務。  

(十二)受委託者告知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

公共危險之虞之義務。  

(十三)違反約定事項之處理  

(十四)其它有關事項。 

10. 委託研究經費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其經費之撥付以分二期

辦理為原則。第一期款額度為計畫所需經費百分之五十，於契約簽訂後一

次撥付；第二期款額度為計畫所需經費百分之五十，於期末報告審查並修

正通過後撥給付。研究計畫經費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者，應分三期撥付，

各依所需經費百分之五十、三十及二十，分別於契約簽定後、期中報告審

查後及期末報告審查並修正通過後撥付。  

經費撥付方式按比例撥予受委託者金融機構存款帳戶中，受委託者申領經

費時應填具分批付款表(如附件三之二)及領據。  

11. 本校各委託單位應要求受委託者於委託研究契約簽定後三日內將該研究

基本資料(GRB)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部門研究計畫基本資料庫

(GRB檔，網址：www.grb.gov.tw)」登錄；研究報告摘要亦應俟本校核定

適宜對外公開後登錄。  

12. 各計畫受委託者應按其申請提報期中(期程在六個月以下者，得免提送)、

期末報告(含研究報告摘要)送本校研發處，如有不可歸責事由，致未能按

期履行時，應於其事由發生後十日內，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通知

本校研發處，延長期限以三個月為限，且延長執行期間所需之經費由受委

託者自行負擔。受委託者如未於期限內通知或本校認非屬不可歸責事由

時，不得以之作為遲延履行之事由。  

受委託者若逾期一個月仍未能提出完整報告，即視為不能履行契約，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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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本校書面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將已支領之研究經費全數歸還本校，

且日後本校各單位不得再委託其執行研究計畫。  

13. 本校各委託單位對受委託者所提之期中及期末報告應以會議或書面方式

審查，審查意見並應送受委託者參考修正報告書。  

14. 各委託研究計畫期滿前一個月，受委託者應將期末報告書初稿提送本校審

查。本校各單位於收受報告書初稿十五日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意見送請

受委託者於十五日內修正或說明，並提送研究報告書(含研究報告摘要)

至少二十份(報告書封面印製及研究報告摘要格式如附件六之一、二)及電

子檔二份。各單位應於報告書審查通過後限期會同相關人員辦理驗收並簽

認。  

本校各單位對報告書之研究結論與建議事項應分「立即可行建議」及「中

長期建議」兩類，採表格或條列方式逐條臚列敘述，並說明理由，但亦得

視研究需要另行分類撰擬，評估其可行性並專案簽辦，其重要者提本校研

發處委託研究審核小組會議報告。  

15. 本校各項研究報告，均應於結案後一個月內分別寄存本校圖書館、國立教

育資料館各乙份及國家圖書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各二份；並刊登於本校學報、年度報告等相關文獻；該報告如具有參考或

應用價值需出版時，應依「教育部出版管理作業要點」辦理(如附件七)。

研究成果非屬限閱或機密性質且適宜對外公開者，各單位應將研究報告電

子檔送交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及本校電算中心於電

腦網路刊載。  

16. 本校各委託單位應指定專人確實監督掌握該單位委託研究計畫之執行進

度及追蹤研究成果之運用並建立完整資料檔案，並送研發處列管。  

17. 本校委託研究計畫之採購程序爭議案件由總務處會同有關單位處理。  

1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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